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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4 年度第 5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

交协秘字〔2024〕73 号）要求，由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

单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天津大学、深圳

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中

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舵、李爱东、张晨明、张西巡、黄力平、于德涌、姬利伟、

刘文锐、赖淳、文斯翔、崔奇杰、刘晋鹏、达庆欣、邰志艳、王雯淇、王晓闯、井司

南、杨励、杨贵生、郭现钊、赵林、陈登伟、王明昇、郄雪刚、杨志刚、段罗、黄通、

张磊、谭兆、房倩、程雪松、邓旭、崔凯、孟栋、龙根望、邓正云、钱广民、孙涛。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运营线路和车站数量不断增长，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已有 54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325 条，运营里程约 1.09 万公里，

运营车站达 6324 座。大量既有运营车站面临扩能改造、功能提升和设施更新的需求，

例如新增出入口、换乘通道、设备系统升级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运量和更高的服

务要求。同时，目前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改造尚无专门的技术标准指导。现有

相关规范多针对建筑工程的一般改造要求，例如《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等

仅从宏观角度规定改造内容，并未涉及轨道交通车站的特殊需求。轨道交通各专业已

有的技术规范主要适用于新建工程，缺乏对既有运营车站改扩建工程的针对性要求。

这种标准体系的空白导致各地在车站改造实践中缺少统一的技术指导，难以及时解决

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新技术、新问题，制定一部针对运营车站改造的技术规范十分必要。

为此，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于 2024 年批准立项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由行业内相关单位

联合起草本规程。

本标准的制定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颖性：本标准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改造工程，相较现有以新建工程为

导向或宏观指导的规范，本标准突出针对既有车站改造的特殊技术要求，提出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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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创新性的技术措施和原则（如贯通改造的增量计算方法、轴力伺服支撑体系等），

具有显著的新颖性和开创性。

2.实用性：标准内容立足工程实践，总结提炼了各地既有车站改造工程的成功经

验和成熟技术成果，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本标准覆盖建筑、结构、设备、施工与监

测等多个方面，给出了改造设计、施工和验收的具体技术指标和方法，便于设计、施

工及运营单位直接参考应用。通过明确改造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可有效指导工程实

施，提高改造施工的安全性和效率。

3.适用性：本标准适用于地下车站、高架及地面车站等多种类型的运营车站改造

工程，涵盖建筑空间改造、近接基坑施工、结构加固、设备系统更新等广泛内容，具

有较强的通用适用性。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我国不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和车

站的实际情况，确保条款具有普遍适用性，能指导不同规模、不同工程条件下的车站

改造。标准内容与现行相关规范体系相衔接，便于各单位在执行时与既有标准配套使

用。

4.紧迫性：当前许多城市的轨道交通线路进入运营中后期，不少车站因客流增长、

线路换乘、新技术应用等原因迫切需要改造提升。如果缺少统一标准指导，改造工程

可能因技术路线不当或标准不一致而影响运营安全和改造效果。本标准的及时出台对

于规范和加快既有车站改造具有现实紧迫性。一方面，它有助于消除运营安全隐患，

保障改造期间和改造后的运营安全；另一方面，可提升车站服务功能和运能，缓解客

流压力，满足乘客对安全舒适出行的紧急需求。因此，尽快发布并实施本标准，对保

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和推动存量设施提质增效具有迫切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按照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报批的程序分阶段进行，

当前已完成工作过程如下：

1.前期调研与准备：标准起草组成立后，首先广泛收集了既有工程的应用经验和

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各运营单位对于车站改造的需求和反馈信息，梳理国内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车站改造的发展现状及现行标准体系情况。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标准编制的

技术方向和主要框架内容，为标准立项提供了支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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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项审查与大纲编制：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于 2024 年正式立项本标准项目，并

组织了标准大纲审查会。起草组在大纲阶段提出了标准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章节设置，

专家审查会上与会专家对标准编制的必要性、技术路线等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修改

建议。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改造工程的适用范围和类型，优化了章节结构。

标准编制大纲经审查通过后，起草组据此开展具体条文的起草工作。

3.征求意见稿编制与专家审查：2025 年上半年，标准起草组完成了团体标准征求

意见稿（草案）的编制。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25 年 7 月 1 日在

北京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稿草案专家审查会，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查。会上，起草组汇

报了标准编制情况和主要技术内容，专家组仔细审阅了草案文本。经质询和讨论，专

家组认为草案结构合理，内容基本齐全，符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的规定，文本表述基本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同时，专家组针对草案提出了

修改完善意见。会后，起草组按照审查会结论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全面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工作以既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参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标准，

针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改造工程的技术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在标准编制

过程中，起草组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目标性等原则，确

保标准内容与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及既有标准体系相衔接，协调一致，条文表述

规范严谨，标准定位和目标明确。对于本标准中技术要素和技术指标的确定，起草组

遵循目的性原则、性能特性原则、可证实性原则，即每一项技术要求的设置都具有明

确的目的，体现必要的性能特征，并且其要求可以被定量分析或试验监测等手段加以

验证，确保标准内容科学严谨且切实可行。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GB/T16275 城市轨道交通照明

GB37217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GB/T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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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144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5029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367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490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T50382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9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T51310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标准

GB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500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

GB55006 钢结构通用规范

GB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2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

GB55022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55030 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

GB5503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规范

GB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GJ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45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CJJ/T202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JGJ/T331 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

现有相关规范主要规定了一般建筑工程改造的要求。例如，《既有建筑维护与改

造通用规范》仅从宏观层面对既有建筑改造作出原则性规定，并未针对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的特殊情况作出具体指导；广东省地方标准《既有建筑混凝土结构改造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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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仅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的结构改造。而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各专业的技术规范虽可

适用于改造工程，但其技术规定大多基于新建工程考虑，缺乏对改造工程的针对性要

求。鉴于上述原因，有必要制定本标准，对运营车站改造的各相关方面提出专门的技

术规范要求。本标准的制定贯彻了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本要求，

并在上述现有标准规范体系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好地适用于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车站改造工程。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4.1 运营车站改造对象、范围、内容及分期实施计划等宜充分考虑近远期目标，结合线网运营现

状和规划情况、设施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功能需求变化，在线网规划发展适应性分析基础上进

行确定，符合城市轨道交通相关规划要求，避免重复改造。

条文说明：运营车站改造应按规划要求考虑近远期需求，预留后期接驳条件，避免重复改造。

4.3 运营车站改造应在安全可靠和经济可行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乘客出行与运营安全的需要，确

保改造期间运营车站的基本功能，对改造工程整体进行设计，统筹安排改造实施时序，减少运营

影响时间和影响范围。

条文说明：应收集运营车站竣工资料，与现场实测资料进行核对，以实测资料为准。

4.4 改造工程利用既有结构的地质勘察资料时，应对地层分布和地下水位进行勘察复核，地质勘

察资料缺失或不足时，应进行补勘。

条文说明：在充分利用既有结构地质勘察资料的情况下，应注意新建工程与既有工程的区别，

对勘察资料进行复核。

4.9 改造范围内的设施设备具备在新建工程中再次利用条件的，宜优先使用。

条文说明：设施设备利旧的使用及维护要求，应根据设施设备实际状态确定。对运营车站改

造拆除的设施、设备、材料应采取保护性拆除措施，对能够继续利用的设施、设备、材料应

采取成品保护措施，避免损坏。

4.11 运营车站改造设计应满足消防的设计要求。

条文说明：改造范围内涉及的消防设计是否执行现行规范，应与当地消防主管部门沟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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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改造期间运营安全控制指标应满足现行规范要求，并根据既有结构的变形或病害情况确定，

应符合标准 CJJ/T 202-2013 表 B.0.2 的要求。

条文说明：改造期间运营安全控制指标应根据结构安全保护的技术要求，满足GB50157、

GB55001、GB55006、GB55008、GB50010、GB50017等现行规范关于轨道平顺性和结构安全性的

要求，可参照CJJ/T 202的要求，指标值未考虑城市轨道交通既有结构发生的变形或病害情况，

如既有结构已发生变形或病害，则应根据现状评估取值。

5.1.4 改造期间应制定临时客流组织方案，包括设置临时导引标识、限流设施、安全防护措施等，

并明确高峰时段增派人员引导疏散、与运营单位联合开展应急演练等施工要求。

条文说明：改造期间的临时客流组织方案应根据改造范围、改造对运营的影响，与运营单位

协商后制定，具体的内容应根据运营需求确定，并提前对乘客进行公示，减少对乘客服务的

影响。

5.2.3 运营车站的使用和消防疏散应考虑新增车站或其他连通口对车站客流的影响：

a) 应根据修正后的初、近、远期预测客流，验算站厅、站台、出入口通道、人行楼梯、自

动扶梯、售检票机、进出站闸机、安检等部位的通过能力，满足 GB 50016 及 GB 51298

等规范要求，不满足初、近、远期客流要求的应进行改造，无法执行现行标准的应进行

特殊消防设计；

b) 改造期间的通行和消防疏散能力，应根据改造期间的实际客流水平进行验算，并满足不

小于 1.3 的安全系数，既有设施通行能力无法满足改造期间疏散要求时，可采取限流措

施；

c) 改造期间设施疏散能力应满足计算最小数量及宽度要求：

1) 站厅层出入口数量不少于两个；

2) 侧站台宽度不小于改造前侧站台宽度。

条文说明：早期建成的地铁车站，中低运量轨道交通部分线路车站，侧站台宽度未执行现行

GB50157中侧站台宽度不小于2.5m的要求，实际改造工程中侧站台加宽的难度很大，对改造后

的侧站台宽度宜根据消防疏散确定，但应不小于改造前宽度。

5.3.6 新敷设管线宜利用原有管线路径，减少新增支吊架数量，利用既有支吊架敷设管线的位置，

应对既有支吊架的承载能力进行校核，如无法满足应采取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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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早期修建的轨道交通车站，其支吊架设计未考虑抗震支吊架要求，利用既有支吊

架敷设管线时，其承载力计算应满足新增管线荷载后的承载力和稳定性要求，如需进行加固

设计，宜结合抗震加固要求一并设计，避免后期改造。

5.3.7 改造管线安装后的净高及检修空间应满足管线检修要求，且不宜低于原设计标准。

条文说明：管线宽度不大于1.2m 时，可采用单侧维检修，管线宽度大于1.2m 时，应满足两

侧维检修要求。

6.2.1 近接基坑工程围护结构宜采用排桩、地连墙等型式；当利用运营车站围护结构时，新建基

坑开挖深度不宜大于既有运营车站围护结构设计深度，应对既有围护结构的应力和变形进行检算。

条文说明：为控制既有轨道交通结构的变形，近接基坑工程的围护结构选型应确保其结构刚

度，优先采用大刚度支护结构。利用既有围护结构时，一般情况下基坑开挖深度不大于原围

护结构的设计深度，若基坑下部为基岩时，可根据岩体的强度、完整性、地下水情况等进行

校核计算，若基坑稳定性、既有结构变形安全、既有围护结构实际承载力均满足要求，可根

据校核后的设计深度选用。

6.3.1 若基坑开挖涉及运营车站上方或侧壁减加载，应针对基坑开挖对运营车站的影响进行核算，

包括水土压力的增加或减少对运营车站结构承载力、变形、裂缝、抗浮等影响，检算宜根据施工

步序采用增量法。

条文说明：改造设计宜采用增量法分步序计算，避免采用全量法计算时，遗漏施工控制工况。

当改造工程较为简单、改造范围较小时，也可采用全量法计算，但应结合施工步序分析荷载

变化，选取包络荷载进行计算。

6.3.2 基坑土方开挖应符合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适时的原则，严禁超挖。

条文说明：基坑开挖的分段长度应结合地层条件、基坑的宽度和深度、既有结构的刚度等综

合确定，一般两层地下车站的基坑深度在15-20m，结构宽度在20m左右，结构高度一般不大于

15m，选择20m的分段长度对既有的结构影响较为可控，在软土和砂土地层中宜进一步减少分

段长度。

7.1.3 当既有结构承载能力不满足改造需求时，应先对既有结构进行加固。

条文说明：结构构件加固，可根据荷载条件、结构型式、实施条件采取加强梁柱、加强钢筋、

粘贴钢板、增大截面等加固措施，相关计算及构造要求满足GB 5036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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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对既有结构进行承载力、适用性、耐久性及抵抗偶然作用能力评定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GB50153、GB50068 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评定结果、使用要求和后续使用年限确定既有结构改造设计方案；

b) 既有结构延长使用年限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50010、

GB50017 有关规定；

c) 对既有结构进行改造而重新设计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50010、GB50017 的规定；

d) 既有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及构造要求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50010、GB50017 的

规定；

e) 必要时可对使用功能作相应的调整，提出限制使用的要求。

条文说明：对既有结构的改造设计，应首先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要求，其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可根据是否影响使用的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7.3.8 宜充分考虑既有结构前期已发生的变形，以及改造后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形，评估上述变形

对改造后结构的影响。进行结构计算分析时，变形控制标准需考虑施工阶段的累积变形，根据分

析结果优化改造步骤。

条文说明：应充分既有结构的变形对结构受力的影响，尤其应重视支座变位引起的次生内力。

7.5.1 贯通改造设计应遵循下列要求：

a) 采用“预支护、小开洞、先支座、后跨中、早封闭、勤量测”的设计原则，逐次实现结

构受力转换，确保结构体系的整体性、可靠性及防水性能；

b) 宜采用增量法分析结构在改造全阶段的受力，确保各阶段结构均满足受力要求。

条文说明：对于大范围贯通改造设计，在有效的运营空间占用下，宜采用“先撑后改”的原

则进行既有结构的预支护处理，通过优化既有结构破除步序，提升改造效率。结合整体分析

计算结果和现场施工作业条件，采用“小开洞”的破除原则，施工范围宜为1/3跨度，不宜超

过1/2跨度，先破除部分侧墙新建框架结构支座，后连通跨中结构梁形成框架结构，施工过程

中加强监控量测，确保改造过程中运营安全。

7.5.10 因堆载、地层沉降、地下水变化、临近施工等因素导致结构承载力不足引起的结构改造，

应进行受力及变形分析，先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保障结构安全，在外部环境稳定后采取使用阶段处

理措施。

条文说明：外部荷载变化（如覆土增减、水位升降、邻近工程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结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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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或使用问题的情况，改造前需通过受力及变形分析评估结构状态，先采取确保结构安全的

临时措施，在控制既有结构变形不再增大，外部环境趋于稳定后，再根据最终的受力状态实

施使用阶段的加固措施。

7.5.12 新旧结构连接应采用对既有结构振动、破坏较小的施工工艺，进行既有混凝土破除及钢筋

剥离，既有钢筋应锚入连接节点且满足抗震构造要求。

条文说明：可引入高压水射流技术，以水为介质，通过液压增压装置将水加压，再经喷嘴形

成高速射流，利用其动能对目标结构进行混凝土剥离或切割，该项技术对既有结构的中钢筋

保护较好，且效率较高。

7.5.14 应做好既有车站防水层保护，新旧防水层有效搭接长度不小于 100mm，应在防水层验收合

格后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条文说明：防水施工相关要求具体参照GB55030。

8.1.3 运营车站改造范围内的设备系统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消防规范要求。当改造区域的火灾

危险性、消防保护需求与原设计一致，且改造不改变既有消防系统的主要设备及功能时，可采用

运营车站建设时所依据的消防技术标准。

条文说明：改造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消防规范，改造工程对于既有消防设备影响较小的，可

与消防主管部门沟通，采用运营车站建设期消防技术标准。

8.1.8 车控室设置应遵循一体化管理、资源共享的原则，满足运营管理需要，减小对运营车站的

影响。系统建设方案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当改造后可实现站厅共享管理时，新建线路的车控室，宜按新建线路和既有运营线路各

系统设备共同管理的方案进行设计，通过综合监控系统人机界面实现全站系统功能，对

既有线路车控室的功能进行迁移；

b) 通道换乘改造时，车控室宜单独设置。

条文说明：对运营车站车控室的改造，应根据车站的整体功能，从长期运营维护的便利性和

既有车站改造工程的合理性进行比选，选择全生命周期经济合理的建设方案。

8.1.9 涉及消防功能的设备系统改造，应遵循“先安装后拆除”的原则，确保消防功能不中断。

在新建设备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方可拆除其替代的既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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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设备系统的改造，尽量遵循先新建后拆改的原则，对于涉及消防安全的系统，应遵循

先新建后拆改的原则。

9.1.2 改造工程施工前，应进行设计、勘察、检测、施工等技术交底，制定施工组织方案、安全

防护方案及应急预案，改造施工时应保障运营车站的使用功能要求，施工前应完成安全防护措施、

设置防护设施、制定安全疏散路线等工作。

条文说明：运营改造工程施工组织方案应根据影响范围，按照运营单位的管理要求进行编制

和审批，不停运改造工程应制定运营专项方案。因改造工程施工影响，需中断列车运行，或

缩短运营时间，或封闭车站、通道、出入口时，应提前报备运营单位并出具备用通行方案，

经运营单位批准后进行安全专题论证，并履行相关报批程序。

9.4.2 改造施工前，应完成相关审批手续，并在运营车站的出入口、通道、楼梯口、站台结构柱

等位置悬挂醒目的告示、安全警示及乘客提醒标语。

条文说明：施工前须向运营产权单位办理施工审批手续，审批需提交资料主要包含：现状调

查报告、设计图纸、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应急预案、安保区施工审批文书、安全文明施工

协议书等，具体要求根据各地管理要求确定。

10.1.1 监测项目初始值应在施工前测定,并至少连续独立进行 3 次观测，取稳定值的平均值作为

初始值。

注：根据GB50911的要求，初始值应准确稳定，同时通过初始值监测判断既有结构的变形是否

稳定，若既有结构变形尚在发展，应采取工程措施待既有结构变形稳定后再进行改造工程作

业。

10.1.2 应结合现场巡视状况，对工程自身风险、地质水文风险和周边环境风险进行动态风险评估，

判定工程安全风险状态，适时发布风险预警。当项目所在地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没有明确要求

时，可参照表 1 执行。

表1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应对管理措施

监测预警等级 监测比值G 应对管理措施

A G<0.6 可正常进行外部作业。

B 0.6≤G<0.8
监测报警，并采取加密监测点或提高监测频率等措施加

强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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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8≤G<1.0

应暂停外部作业，进行过程安全评估工作，各方共同制

定相应安全保护措施，组织审查并完成保护措施后，方可开

展后续工作。

D 1.0≤G 启动安全应急预案。

条文说明：监测比值G为监测项目实测值与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的比值。对于变形监测的预警

及管理，应根据各地城市轨道交通保护的相关要求执行，若无地区经验，参照CJJ/T202中

7.4.1条。

10.1.3 改造过程中，应对既有结构、轨道及设施设备进行动态监测，宜采用自动化仪器并进行实

时传输，应符合现行标准 GB50497、GB50911、JGJ8、CJJ/T202 的要求。

条文说明：围蔽范围内建议采用自动化监测，对于部分区域因现场条件不具备的，经设计单

位同意后，可采用人工监测（监测频率不低于1次/d），宜与运营期监测统筹考虑。

10.2.3 基坑工程施工前，应由建设方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第三方对基坑工程实施现场监测。监测

单位应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经建设方、设计方等认可，并进行专项论证，应与基坑周边环

境涉及的有关管理单位协商一致后方可实施。

条文说明：参考GB 50497条款3.03、条款3.07。

11.3 应对隐蔽工程做好过程质量检验，混凝土结构改造应重点检查植筋、混凝土基面处理的施工

质量。

条文说明：对于植筋，应重点检查植筋孔深度、孔壁清洁程度和植筋胶充盈程度；对于混凝

土基面，应重点检查基面凿毛范围、凿毛深度、基面清洁程度和水泥净浆涂刷质量。

11.5 植筋和锚栓应在施工前进行破坏性锚固承载力现场检验和评定。

条文说明：如果该破坏性检验不合格，应研究可能的材料和施工原因，根据需要调整材料和

施工工艺，必要时调整设计参数。锚固承载力试验应与实际改造施工同等基材混凝土条件、

相同锚固材料、相同锚固参数、相同施工工艺。对于每一种规格的植筋和锚栓，试件数量应

不少于3根，并应按JGJ145的规定进行锚固承载力试验、评定锚固承载力试验结果，锚固承载

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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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标准宣贯会，对轨道交

通建设、运营、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开展本标准的培训宣贯。通过系统的学

习培训，明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改造在设计技术指标、施工工艺、监测检测和质

量验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指导各单位正确理解并贯彻执行标准，有效推动标准的实

施落地。

2.加强现场观摩与交流：组织相关单位技术人员到典型的车站改造施工现场参观

学习，直观了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车站改造工程的实际效果和具体施工工艺。通过现

场观摩交流，推广先进适用的改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从业人员对标准要求的认识，

确保标准更好地服务工程实践。

3.持续完善和技术创新：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定期组织科研院所、设计施工单位和

运营管理单位等召开技术交流会，跟踪标准实施效果和新技术应用，不断改进完善车

站改造工艺。通过交流反馈，收集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适时更新标准

内容，保持标准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同时鼓励各单位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积极开展相

关课题研究，为标准的后续修订提供技术储备。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涉及专利等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二）变更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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